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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5）

Haina Intelligent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海納智能裝備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自願公告

收購位於中國福建省晉江市的土地使用權

本公告由海納智能裝備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刊發。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晉
江海納機械有限公司（「晉江海納」）透過晉江市自然資源局（「當局」）舉辦的拍賣會（「拍賣
會」）以總代價人民幣12,600,000元成功投得於網上掛牌出讓位於晉江經濟開發區安海園其
土地編號為GY2021-60的一幅地塊（「該地塊」）之國有土地使用權（「收購事項」）。該地塊
指定作工業用途（即專用設備製造），使用年限為50年。

該地塊位於中國福建省安海鎮桐林村。根據拍賣會程序，成功競拍後五個工作天內，晉
江海納須與當局簽署成交確認書及《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

除就收購該地塊（約28,353平方米）之土地使用權須向當局支付代價約人民幣12,100,000元
外，本公司須就約4,834平方米分攤面積向晉江經濟開發區安海園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支付
約人民幣7,800,000元。總代價約人民幣19,900,000元。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及生產製造一次性衛生用品自動化機器之製造商。

當局為一所當地政府機關負責（其中包括）土地及礦產資源規劃及合理利用、管理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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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當局及其彼等各自的
聯繫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的第三方。

本公司擬將該地塊用於建設一所新研發及生產中心。收購事項可縮短運輸拆卸及重新組
裝原材料的時間，且更方便員工調動工作。此外，收購事項可助力拓展本集團產能，以滿
足客戶對本集團產品激增的需求、更好地實現其擴張計劃。董事認為，收購事項為本集
團實現有關計劃帶來機遇及利好本集團之長期發展。

董事認為，收購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由於收購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不超過5%，故收購事項並不構
成上市規則第十四章項下的須予公佈交易。

承董事會命
海納智能裝備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
洪奕元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洪奕元先生、張志雄先生、蘇承涯先生及何子平先生；
非執行董事鄭志雄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銘傑先生、汪鳳翔博士及吳達峰先生。


